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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8日

（2016）浙0212民初6865号
唐盛乔、曹士权：原告童增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26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470号

苏高丰：原告刘海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26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388号

周旭东、姚学恒：原告沈灵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2017年1月27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288号

倪建亚：本院已受理原告傅立明与被告倪建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052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484号

义乌市先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日
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先通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9223号

台州市航宇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丰拓机械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9766号

刘宗富：本院受理原告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
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5652号

金月杰：原告林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原告林林诉请判令：1.金月杰归还借款100 000
元，至起诉日所欠利息4000元以及至借款还清日止的后
续利息，并自2016年9月7日起至全部借款还清日止每
日按所欠利息金额的3‰×逾期天数支付违约金；2.上述
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由金月杰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中
河街道永佳苑37号502室的房产折价或拍（变）卖的价款
按第二顺序（位于工商银行之后）优先受偿，不足部分仍
应继续归还直至所有借款本息和必要费用还清为止；3.
本案诉讼费由金月杰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本院定于2017年2月15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5275号

唐巧萍、陆安波：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红萍诉被告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7年1月24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溪口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276号

宁波森润服饰有限公司、郑兆琪：本院受理原告绍兴
市恩辉针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727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472号

林炎刚、陈玲、陈亚萍、朱新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财产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9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2446号之一

长兴辛龙水务有限公司、黄波英：本院受理李夏犇与你
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683民初244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初559、560号

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顶兴嘉胜有限公司
与被告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领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江苏通领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2月23日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742号

章期冲：本院受理的原告金万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
初47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670号

黄益宣：本院受理的原告叶贤微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56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

办事处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含各支行）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1月8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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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佳乐电气有限公司

佳乐电气有限公司

佳乐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华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华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新发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新发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新发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新发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新发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迪安鞋业有限公司

天达印刷有限公司

天达印刷有限公司

天达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海港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海港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力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力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力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黄河清洁有限公司

苍南县恒祥印业有限公司

欧信阀门有限公司

欧信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丰源法兰有限公司

温州丰源法兰有限公司

温州丰源法兰有限公司

温州丰源法兰有限公司

浙江纳川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纳川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纳川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市奥泽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森鸿钢管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行钢管厂（普通合伙）

温州市纯欣管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斯瑞达洁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斯瑞达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富隆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富隆阀门有限公司

苍南县文都印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繁荣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繁荣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繁荣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繁荣电器有限公司

瑞安市昌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特一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市优必胜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兆业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兆业紧固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启华工贸有限公司

债权基本情况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
额本金（原币）

17,990,000.00

11,990,000.00

17,960,000.00

4,044,782.98

16,800,000.00

2,997,433.33

4,999,659.72

4,199,183.33

8,498,372.02

6,900,000.00

14,998,074.37

7,199,944.44

18,994,894.70

2,699,995.83

17,000,000.00

28,000,000.00

15,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2,200,000.00

7,794,000.00

15,949,958.34

17,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590,000.00

970,000.00

970,000.00

97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2,900,000.00

3,450,000.00

2,650,000.00

3,650,000.00

1,500,000.00

1,4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3,500,000.00

8,150,000.00

1,682,131.63

257,267.19

777,020.91

1,729,342.82

3,135,869.71

4,700,000.00

3,000,000.00

1,100,000.00

1,900,000.00

2,600,000.00

利息（原币）

1,603,790.44

513,280.78

519,052.78

1,393,654.94

5,822,807.18

451,113.71

949,935.35

959,513.39

1,954,625.56

846,429.42

5,324,315.48

3,931,169.66

10,440,504.71

1,455,292.75

1,992,566.03

3,279,110.72

1,730,749.49

2,304,710.53

1,077,950.14

299,584.26

1,061,214.16

338,077.77

1,781,450.69

197,346.20

251,833.68

251,833.68

69,631.01

114,468.63

114,478.10

114,478.11

227,362.81

113,820.21

113,820.21

256,813.71

368,015.81

264,800.36

217,263.09

96,260.93

90,030.54

166,330.30

166,371.01

274,534.86

470,781.43

175,782.75

23,411.31

108,654.24

238,649.31

95,082.83

278,407.46

78,264.39

58,282.76

100,599.40

122,706.80

借款合同号

WZ2610120150002

WZ2610120140072

WZ2610120140043

WZ041011120074

WZ041011120042

WZ1620120140198

WZ1620120140159

WZ1620120140103

WZ1620120140102

WZ1610120140185

WZ01（融资）20130011、WZ01（合作协议）20130023、WZ0130220130196

WZ22（融资）20110008、WZ222011110057

WZ22（融资）20110008、WZ222011110056

WZ22（融资）20110008、WZ222011110061

WZ2710120140108

WZ2710120140107

WZ2710120140083

WZ271012014081

WZ1910120140133

WZ1910120140105

WZ1910120140106

WZ0910120140025

WZ1610120140064

WZZX1410120140241

WZZX0610120140065

WZZX0610120140062

WZZX0610120140074

WZZX0610120140067

WZZX0610120140072

WZZX0610120140070

WZZX0610120140060

WZZX0610120140063

WZZX0610120140064

WZZX1210120140091 、WZZX1210120140091补

WZZX0610120140036、WZZX0610120140036补

WZZX0610120140035 、WZZX0610120140035补

WZZX0610120140096、WZZX0610120140096补

WZZX0610120140110

WZZX0610120140105

WZZX0610120140059

WZZX0610120140075

WZZX1410120140248

WZZX0910120140198、WZZX0910120140198补

WZZX0920120150031

WZZX0920120150046

WZZX0920120140267

WZZX0920120150003

WZZX0910120140114

WZZX0210120140062、WZZX0210120140062补

WZZX0710120140101

WZZX1510120140109、WZZX1510120140109补

WZZX1510120140108

WZZX1410120140256

担保情况

担保（保证抵押）合同号

WZ26（高保）20140009、WZ26（高保）20140008、WZ26（高抵）
20130022、WZ26（高抵）20130022补

WZ04（高保）20090037、WZ04（高保）20090036

WZ16（高保）20140005、WZ16（高保）20140006、WZ16（高保）
20140007、WZ16（高保）20140011、WZ16（高保）20140031、WZ16（高
保）20140032、WZ16（高保）20140033、WZ16（高保）20140034

WZ01（高保）20120063、WZ01（高保）20120064、WZ01（高保）20120065、WZ01（高保）20130074

WZ22（高保）20110033、WZ22（高保）20110034、WZ22（高抵）20110011

WZ27（高保）20140060、WZ27（高保）20140061、WZ27（高保）
20140062、WZ27（高保）20140058、WZ27（高抵）20120076、WZ27（高
抵）20120077、WZ27（高质）20140001、WZ2710120140107-11

WZ27（高保）20140038、WZ27（高保）20140039、WZ27（高保）
20140040、WZ27（高保）20140041、WZ27（高保）20130049、WZ27（高
抵）20130039、WZ27（高抵）20130040、WZ27（高抵）20130041

WZ19（高抵)20140010、WZ19(高抵)20140011、WZ19（高保）20140017、
WZ19（高保）20140016、WZ19（高抵）20130001、WZ19（高抵）20130002

WZ32（高保）20140009、WZ32（高保）201400010、WZ0910120140025-11、WZ32（高保）20140007、
WZ32（高保）201400011、WZ32（高抵）20140003、WZ32（高抵）20140002、WZ32（高抵）20140004

WZ16（高抵）20110045、WZ16（高抵）20110046、WZ16（高抵）20110047、WZ16（高抵）20130010、WZ16（高保）20130040、WZ16（高保）20130001

WZZX14(高保)20140055、WZZX14(高保)20140056

WZZX06(高保)20140035、WZZX06(高保)20140036、WZZX06(高保)
20140034、WZZX06(高保)20140033

WZZX06(高保)20140039、WZZX06(高保)20140037、WZZX06(高保)
20140038、WZZX06(高保)20140040

WZZX06(高保)20140029、WZZX06(高保)20140030、WZZX06(高保)
20140031、WZZX06(高保)20140032

WZZX12（高保）20140026、WZZX12（高保）20140027

WZZX06(高保)20140016、WZZX06(高保)20140015、WZZX06(高保)20140021

WZZX06(高保)20140020、WZZX06(高保)20140019、WZZX06(高保)20140023

WZZX06(高保)20130052、WZZX06(高保)20130053、WZZX06(高抵)20130004

WZZX06（高保）20130054、WZZX06（高保）20130055、WZZX06（高保）
20140053 、WZZX06（高抵）20130005

WZZX06(高保)20140026、WZZX06(高保)20140027、WZZX06(高保)
20140025、WZZX06(高保)20140028

WZZX14(高保)20140057、WZZX14(高保)20140058

WZZX09(高保)20130029、WZZX09(高保)20130028、WZZX09(高抵)20140013、WZZX09(高抵)20130017

WZZX09（高抵）20120017、WZZX09（高保）20120056、WZZX09（高保）
20120057

WZZX09（高保）20140014、WZZX09（高保）20140012、WZZX09（高保）20140013、WZZX09（高抵）20130004

WZZX02(高保)20140092、WZZX02(高保)20140091、WZZX02(高保)20140094、WZZX02(高保)20140093

WZZX07（高抵）20120036、WZZX07（高保）20140002、WZZX07（高保）20130012、WZZX07（高保）20140012

WZZX15（高抵）20120005、WZZX15（高抵）20120005（补）、WZZX15（高抵）
20140074、WZZX15（高保）20140077、WZZX15（高保）20140076、WZZX15
（高保）20140075、WZZX15（高保）20140078、WZZX15（高保）20140079

WZZX14（高保）20130057、WZZX14（高保）20140061、WZZX14（高保）20140062、WZZX14（高抵）20130026

担保人（抵押人)名称

乐清市佳乐置业有限公司、李淼、李孟、佳乐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森泰电器厂、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迦密山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巨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巨
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明华、潘玉霞

温州市星创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叶清勇、陈顺华、戴珂珂

苍南县阳光印业有限公司、杨加宗、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日控投有限公司、温州市三
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高峰、李舒云、苍南红日置业有限公
司、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乾顺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
市龙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日控股有限公司、黄高峰、周英
雪、郑晓宇

浙江万方精铸科技有限公司、张忠巧、张帆、温州市中力阀门有限
公司、王兰芬、张月华

浙江康尔特洁具有限公司、浙江海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温州鸿升集
团有限公司、陈江德、陈江山、陈美凤、涂大伟、张秀华、叶伟铭、叶伟荣

温州市华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黄晨、廖少春、袁建琦（配偶周微微）

苍南县文都印业有限公司、王满花、汤相荡、杨瑞莲、汤呈亨

温州丰源法兰有限公司、浙江纳川阀门有限公司、浙江富隆阀门
制造有限公司、项晓峰、杨俊杰、项炳杰、林雪珍

浙江富隆阀门有限公司、欧信阀门有限公司、浙江纳川阀门有限
公司、项晓峰、项炳杰、杨俊杰、林雪珍

浙江富隆阀门有限公司、温州丰源法兰有限公司、欧信阀门有限
公司、项晓峰、杨俊杰、项炳杰、林雪珍

温州市瑞玛鞋业有限公司、吴晓

温州市新行钢管厂（普通合伙）、温州市中坚钢管厂、姜森剑、姜新财、郑祥池

温州市森鸿钢管有限公司、温州市中坚钢管厂、姜森剑、姜新财、郑祥池

浙江泰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李新国、金海、王雪玉、陈海龙

浙江雅洁卫浴有限公司、鹤山市斯瑞达卫浴科技有限公司、张晓
武、郑丰满、陈孝裕

浙江纳川阀门有限公司、温州丰源法兰有限公司、欧信阀门有限
公司、项晓峰、项炳杰、杨俊杰、林雪珍

苍南县恒祥印业有限公司、王满花、汤相荡、杨瑞莲、汤呈亨

瑞安市新洲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杜春兰、杜建光、潘秋华、瑞安市华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名欧电器有限公司、张万熔、张万勇、尤作余

浙江银发金属构件有限公司、李琴清、叶全联

浙江储信管业公司、上海特一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王运辉、潘崇秀、王运胜、王月香

温州市家得乐五金有限公司、温州市宝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陈国冕、王萍

浙江开跃紧固件有限公司、浙江八电电气有限公司、戴益横、黄琳
迪、林玲建、张丽双、戴可弟、陈星星、戴本权、黄兰萍

温州巨人印刷有限公司、薛文秀、黄金玉、罗青启

注：公告清单中的债务人、债权金额、合同编号、担保人等信息与实际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为准。


